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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搬迁入园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皇马科技”）于 2018

年 9月 7日收到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关于要求搬迁入园的函》。公司已于 2018

年 9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4） 

 2018 年 9 月 1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18 年 9 月 28 日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搬迁入园相关事项的议

案》，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搬迁工作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搬

迁补偿协议及后续事项等（除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事

项以外）。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相关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2018-038） 

 2018 年 10 月 8 日，公司与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签订了《绍兴市上虞

区搬迁入园类化工企业退出协议》 

一、协议概述 

为全面实现上虞区化工产业集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上虞区化工行业整治提升行动计划》（区委办

[2016]26 号）、《上虞区化工产业改造提升行动方案（2017-2020）》（区委办

[2017]107号），经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与本公司（以下

简称“乙方”）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签订《绍兴市上虞区搬迁入园类化工企业退出协议》，甲、

乙双方共同遵守。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参照《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化工行业整治提升的政策意见》

（虞政办发[2016]126 号）、《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化工行业整

治提升政策的补充意见》（虞政办发[2017]202 号）文件规定，给予土地退出补

助；安置土地由甲方负责落实；对安置不足部分，参照《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市委办[2011]137 号）和《关于调整土地整理奖补

标准的通知》（虞政办[2015]163号）文件规定的建设用地复垦指标费予以奖励。 

对乙方厂区内生产厂房、研发及中试车间(楼)及设备设施根据重置评估价给

予搬迁补偿，其他相关费用参照《绍兴市上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

办法（试行）》（虞政发[2018]23 号）文件执行，具体金额以具有合法资质的第

三方中介机构实际审计评估价为准。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目前规划，拟由皇马科技全资子公司浙江皇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皇马新材料”）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生产厂区，待新厂区

可以正常投产后再将老厂区产能逐步过渡至新厂区，上述事项预计对公司整体生

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搬迁事项及搬迁补偿款的落实等工

作，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进行公告，并积极与政府部门协商，在不影响公司

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完成搬迁工作。 

本次涉及搬迁资产位于绍兴市上虞区章镇工业新区皇马科技老厂区。公司将

以本次搬迁为契机，依托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

集群的政策优势，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大力开发绿色高端特种表面活性剂和新

材料树脂，加大智能化装备投入，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研发和创

新能力，以更好地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1、皇马新材料厂区建成到可以正常投产尚需一定时间。 

2、未来市场环境与政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0 月 9日 


